
 

人事法令宣導

考試、任免、敘薪、兼職

一、 為提升兼職案件自主管理及簡化報核作業，部屬機關(構)學校首(校)長於不影響

本職 

    工作之前提下，兼任政府機關(構)或公立學校函聘任務編組之兼職職務，自即日起，

    免再報部辦理(請逕列入兼職情形表列管)。(教育部臺教人(二)字第1060070319號函

     )

二、 教育部函檢送行政院核定之「公立大專校院人員兼任(辦)進修學校、夜間部或推

廣教

    育業務工作費支給表」1份，並自106年 8月 1日生效(教育部106年 6月 22日臺教人

    (四)字第1060088056號函)

考績考核、訓練進修、差勤管理

一、 教師於學年度中請畢不扣除薪給日數之事假及家庭照顧假後，嗣分別於例假日前

後請 

    事假及家庭照顧假，其前後假別雖有不同，惟究其本質均屬連續未到公服勤且須扣除

    俸（薪）給之情形，該例假日期間亦應按日扣除俸（薪）給。（依教育部106年6月26

    日臺教人(三)字第1060069171號函復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106年4月13日臺教國署人

    字第1060041685號函）

二、 教育部函以，關於女性公務人員請病假及延長病假進行試管嬰兒方式之人工生殖

治療，須檢附之醫療證明。（依教育部106年6月27日臺教人(三)字第1060079611號函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人事服務簡訊

中華民國106年 7月 15日（10606）



轉銓敘部106年6月2日部法二字第10642319751號函）

             待遇、福利、退休、撫卹

一、有關公立學校教師任職滿25年，惟未滿50歲，以不堪勝任工作為由擇領月退休金，其

    退休生效日應以學校出具不堪勝任工作證明書之日或同年8月1日疑義：公立學校教職

    員申請退休時，除特殊原因外，應以2月1日或8月1日為退休生效日。惟考量本案教師

    因病連續請假逾6個月而無法銷假上班，經學校認定不能勝任職務，已無法繼續從事

    教職之情形，性質與本部103年6月13日令所稱「本人重大急症無法工作」之特殊原因

    相當，並以服務機關出具證明其不堪勝任工作之日期為退休生效日。(教育部106年6

二、月15日臺教人(四)字第1060071336號函)

   公教人員退撫給與自107年1月1日起，除第1次月退休金或月撫慰金依審定之領受起始

   日發給外，其後應定期於每月1日發給。為免發放日期之調整，影響退休人員經濟生

   活安排，爰請各機關(構)學校於辦理106年下半年月退休金及月撫慰金發放作業時，

   併同向退撫給與領受人委婉說明及宣導上述相關規定，並提供必要之協助，使渠等人

   員提早知悉得以重新安排經濟生活，以降低衝擊。(依教育部106年6月26日臺教人(四

   )字第1060088878號書函)

三、 行政院函以，各機關學校因業務需要辦理非屬文康活動性質之各項活動，得為經

核予

    公假之參加人員投保平安保險。(教育部106年6月5日臺教人(四)字第1060077027號書

    函)

人事活動訊息

 



一、教職員部分（含約用人員、專案工作人員、行政助理）：

二、同仁結婚、生育、升等相關訊息

 恭賀：7月份壽星，生日快樂!

吳政隆、林麗玲、呂政豪、王美玲、曾雅秀、李岳修、林寶安、李英俊、

蕭世君、吳浩銓、陳建亮、范端芳、陳貝珊、藍恩明、姚慧美、林英秀、

陸知慧。

輕鬆一下

老爸有交待

兒子呀－以後交女朋友，記得第一次約會要選在

→游泳池←

1、 因為游泳池只能素顏。

2、 穿泳裝不能掩飾身材。

3、 如果她學會了游泳，以後結了婚

     ，就不會問你

『如果我跟你媽媽同時溺水時，你會先救誰』

“這個蠢問題”

  

              

               法律園地

 

姓名
動態

原因

原職機關或單位

職稱

新職機關或單位

職稱

到(離)職

日期
備考

古明哲 到職
臺灣戲曲學院

人事室主任

人事室          

主任
106.7.26



從網路下載圖片，然後在上面加一些圖形或文字做成海報，這樣會違反著

作權法嗎？

                               
　　從網頁上將他人電腦軟體、歌曲、圖片或文章下載回自己的電腦，或將自己手頭

上的電腦軟體、歌曲、圖片或文章上載到學校的 FTP 站上，都是一種重製行為，

而電腦軟體、歌曲、圖片或文章都是受著作權法保護的著作，除非有可以主張合

理使用的情形，否則應經各類著作之著作財產權人同意或授權，才不致構成著作

權侵害。從網路下載圖片，然後在上面加一些圖形或文字做成海報，如未經著作

財產權人同意或授權，可能侵害重製權或改作權。

                                 【本文摘自經濟部智部智慧財產局網頁】

　　

                                                     

 

https://www.tipo.gov.tw/ct.asp?xItem=206958&ctNode=6987&mp=1

